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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说 法

2024 年，81 岁的王老伯

遭遇人生重创，独生女儿因

癌症离世，留下两个尚未成

年的外孙女。这两个自小

在上海长大的“上海囡”是

外籍，孩子的生母离世、生

父身份缺失，随着女儿去

世，诸多现实问题接踵而

至。孩子护照即将到期，续

签需法定监护人办理，可监

护人难寻。

王老伯四处求助，在徐

汇区检察院支持下，向法院

提起诉讼申请成为监护人。

2025年9月2日，徐汇法院通

过“涉未成年人绿色通道”，

仅5天就裁定指定王老伯为

两个外孙女的监护人。然

而，检察官的担忧并未消除，

81 岁的王老伯自身年事已

高，身体状况不佳，每月1万

元退休金在上海租房就要

6800元。两个孩子一学期学

费高达 8 万元，女儿生前还

欠下不少债务，老人为还债

卖掉唯一房子，积蓄所剩无

几，仅靠亲友借款维持日常。

送孩子出国与指定后
备监护人的困境

面对现实困境，王老伯

想过把孩子送到国外亲友

处生活。但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副院长许凯指

出，委托监护在中国法律允

许，但在外国法律中，委托监

护协议不能导致监护权自然

转移，未签订协议送走孩子，

外国司法机关可能怀疑关系

不正常，甚至涉及拐带或国

际犯罪。而且国外亲友只愿

意寄养，不作为监护人。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

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祝

黎明称，这意味着孩子会再

次陷入“无人监护”困境，王

老伯过世后，孩子监护人将

空缺。那王老伯能否指定

后备监护人呢？华东政法

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金可可

表示，按目前民法典规定，

只有父母能用遗嘱方式为

未成年小孩指定后备监护

人。因为父母与子女关系

最亲密，道德风险小，若监

护人与小孩关系不亲，可能

存在财产利益纠纷，后备监

护人可能控制小孩甚至家

族财产。

对此，上海市普陀公证

处公证员李辰阳建议，王老

伯可找社会组织，如徐汇区

或上海市的未成年保护组

织、专业社会监护组织做委

托监护，再找监督人如“民

政部门”为小孩托底。

王老伯自身也需要监护
人，意定监护带来希望

需要监护人的不止孩

子，王老伯自己也有需求。

他原本乐观打算安顿好孩

子后去养老院，但上海市徐

汇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科

科长李成伟告知，住养老院

也需监护人，生病时需有人

做决策。他建议王老伯找值

得信赖的人托付。经过检察

官反复上门科普，王老伯认

识到需要一个能接手的人，

托付余生和孩子。2026年1

月1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

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

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徐

汇区随即制定工作指引，明

确意定监护和公职监护具体

操作流程。“意定监护”就是

趁自己清醒时，提前选择信

任的人签合同、公证生效，万

一失去行为能力，此人可替

签字、处理财产、安排生活、

决定医疗方案。 刘黎明

外籍孙女监护难题：上海81岁老人的困境与出路

“老幼双困”下的监护难题

意定监护能否成为破局之钥？

81岁老人因两个未成年
外孙女无监护人，不得已自行
担任监护人。但他年事已高、
身体欠佳，本也需要监护人，
如今老伴离世、独生女病故，
谁来监护他成了难题。无独
有偶，我所在社区有一位87
岁的教授，老伴10年前去世，
独生女后来也因癌症离世。
他在天津没有其他亲属，成为
社区重点照顾对象，可他因没
有监护人，总觉得生命末端没
有依靠，心里不踏实。

由此可见，无论是未成
年的少年，还是高龄的耄耋
老人，在监护人缺位的情况
下，都需要补上监护人，这既

是实际问题，也是法律难
题。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
棘手问题呢？出路在于突破
与创新，即充实和扩充监护
人角色的含义，打破原有法
律藩篱，创造新的监护人角
色。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
面：其一，打破监护人必须是
亲子关系的限制，就像那位
81岁的老先生，在外孙女失
去父母监护的情况下，勇敢
地承担起监护责任。其二，
突破监护人必须是夫妻关系
的限制，非夫妻关系也可担
任监护人。例如81岁老先
生的老伴去世后，亲朋好友
可担任其监护人。其三，打

破必须是血缘亲属才能当监
护人的限制，非血缘亲属也
能担任。没有监护人的当事
人，可意定非血缘关系的人
作为自己的监护人。其四，
打破家庭内人员才能当监护
人的限制，社会人员也可担
任。目前，相关意定监护制
度已在逐步建立。

从本质上看，监护人从基
于血缘、姻缘、家内亲属关系，
转变为非血缘、非姻缘、非亲
属关系，这是监护人社会化的
重大转变，也是监护人制度的
现代化健全，切实维护、保障、
支持和实现人生两端群体生
命成长或终结阶段的利益。

监护人角色的创新 郝麦收（老龄问题专家，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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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例典型的老年人“失
独”案例，这起事件不仅是一个家
庭的悲剧，更是老龄化社会中“老
养小”与“老无所依”双重困境的
缩影。该事件主要涉及三个核心
法律问题：一是监护权的司法确
认，二是意定监护制度的适用，三
是无亲属担任监护人怎么办。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二十七条规定，“父母是
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
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
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
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
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
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
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同意。”在本案中，第一个法
律难点在于两个外孙女是外国国籍，
且生父身份不明。法院并未机械地
因孩子有父亲但身份不明而搁置监
护权确认，而是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
人原则，尽快判决外公成为监护人，
这极具示范意义。

其次，意定监护主要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
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
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
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
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
护职责。”由此可看出法律试图用
监护主体多元化的方式解决目前
公民可能遇到的“无人养”的问题。

我国民法典第三十二条规
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
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
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担任。”法律通过这种政
府兜底的方式打破“无人可依”的
困局。 王妮娜 （作者系青岛

国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

“意定监护”是关键保障


